
遗 失 声 明
王盼遗失护士执业证，专业：护理学，级别：初级（士），证号：202164002477，
特此声明。
张伏遗失坐落贺兰县居安西路惠泽园小区13号楼5单元502室的土地证，
证号：贺国用（2011）第1398号，特此声明。
宁夏海东兴物流有限公司，宁AW156挂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茂盛，宁AC6260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巨亨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L0113营运证，声明作废。
宁夏丰泰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LK69挂营运证，声明作废。
宁夏萨利合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宁AK9273营运证，声明作废。
张海平遗失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银子湖水都一区7号楼1
单元302室物业储备金收据一张，金额：759.5元，特此声明。
宁夏宝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宁交运管许
可 银字640104052132号，特此声明。
宁夏凯富荣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100009945，特此声明。
吴春（身份证号：64030219950216251X）遗失驾驶证B2考试交费发票，金额
为4000元，发票号03274667，特此声明。
王李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0017628，特此声明。
朱建东遗失金凤区满城北街平湖巷七彩云田园12-2-601室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交存凭证，面积 135.94平方米，金额 6797元，交费日期 2020年 9月 11
日，特此声明。
中卫市臻美咨询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501MA75YXE84T）遗
失公章，特此声明。
中卫市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5641471718）不慎
将宁E50209的道路运输证遗失，道路运输证号：640501004660，特此声明。
中卫市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5641471718）不慎
将宁E55888的道路运输证遗失，道路运输证号：640501004799，特此声明。
中卫市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5641471718）不慎
将宁E59108的道路运输证遗失，道路运输证号：640501004797，特此声明。
中卫市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5641471718）
不慎将宁 EB889挂的道路运输证遗失，道路运输证号：640501004197，

特此声明。
中卫市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5641471718）不慎
将宁E9355挂的道路运输证遗失，道路运输证号：640501003319，特此声
明。
银川居然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章一
枚，声明作废。
银 川 市 金 凤 区 信 跃 信 息 技 术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00MA76G9B233）遗失公司法定代表人章一枚，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立恒光大医药有限公司宁远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22WC4P）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撖立）、财务章，特此声
明。
石嘴山市立恒光大医药有限公司宁和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2B7X1R）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撖立）、财务章，特此声
明。
银川兴庆区福森商贸行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贾塘乡人民政府马月芳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99340030994，声明作废。
李杨，宁AK8877遗失营运证。特此声明。
父亲：白杨，身份证号：612726199107011518，母亲：潘玲，身份证号：
640323199402081829遗失白晓萌（身份证610825201909111526）医学出生
证明，编号，T640023115，特此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宋文斌遗失公司律师
证，流水号：30080030，工作证号码：16401201970147448,特此声明。
永宁县闽宁镇宏中货运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5MA76GTXW36）
经营者：王宏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宁夏裕汇隆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合同章，特此声
明。
宁夏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21763200780J）遗
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杨成），特此声明。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乡宁原村23排029号苏红海名下遗失的宁E99982普通
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园河行政村任湾自然村号伏廷宝名下遗失的宁EG3106

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现声明作废。
刘伟遗失灵武市烟草专卖执法检查证，证号：64018111，特此声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东塔镇新园村村民委员会遗失村监会7-12
月工作补贴票据，票号：5573304，金额：3600元，特此声明。
宁夏通庆达运销有限公司车号宁 ASH11 挂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600007263，特此声明。
秦焕智遗失大武口区冶金路53幢1号的房产证，证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字
第010120号，特此声明。
秦焕智遗失大武口区冶金路以西、有才路以南的土地证，地号：
1-3-305-7-178，证号：石国用（1999）第13783号，特此声明。
杨庆智遗失大武口区朝阳东街大众商城135-2幢108号的房产证，证号：石
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104564号，特此声明。
杨庆智遗失大武口区朝阳东街以北、文明北路以东的土地证，地号：
1-33-28-46，证号：石国用（2005）第5645号，特此声明。
青 铜 峡 市 鸽 子 山 林 果 专 业 合 作 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381596202251P）遗 失 财 务 章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
J873200687901），特此声明。
宁夏超程昱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宁 CE5672（半挂牵引车）《营运证》证号：
640381035671,特此声明。
中宁县贝尔出租车租赁有限公司（秦晓彦）遗失宁ET9082（蓝色）营运证，
证号：640521001408，特此声明。
马玉清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21MA77CTBN96，特此声明。
张建萍遗失刘梦媛出生医学证明，姓名刘梦媛、性别女、出生日期1996年8
月 8日，母亲张建萍身份证号：640111197204070023，父亲刘鑫身份证号：
230103197109154230，特此声明。
周鹏遗失宁夏派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5日开具的贺兰县德
胜商住区富民路以北派胜沁园 15-2-1502号房的房款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9296891，金额：550000元，特此声明。
石嘴山银善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1640205395872304B）遗失开户银行
许可证，核准号：J8720003298201，特此声明。

劳动仲裁公告
中铁中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中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委受理的韩亮、严福宁、刘博、沈建萍诉你两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于 2023年 2月 13日依法作出裁
决，现依法向你两单位公告送达银劳人仲裁字【2022】359号、【2022】360号、【2022】365号、【2022】366号裁决
书，你两单位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北寺巷60号，电话：8363990）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结果为：一、确认申请人韩亮与第二被申请人2021年8月至2022年9月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严福宁与第二被申请人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申请人刘博2022年5月至2022年7月期间与第二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沈建萍2021年9月10日
至2022年9月26日期间与第二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二、第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申请人韩亮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的工资85000元，支付申请人严福宁2022年6月至7月期间
的工资3900元，支付申请人刘博2022年5月、6月、7月工资21600元，支付申请人沈建萍2022年2月至7月
期间的工资30803元。三、第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韩亮2022年1月至2022
年6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85000元，支付申请人严福宁2022年6月24日至2022年7月30日
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487.93元，支付申请人刘博2022年6月、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差额 14400元，支付申请人沈建萍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7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30024.33
元。四、第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申请人刘博补缴2022年5月、6月、7月的养老、医
疗保险费，为申请人沈建萍补缴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间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补缴费用由双
方按规定比例承担，医疗保险补缴费用由申请人个人承担，养老、医疗保险补缴滞纳金责任均由第二被申请
人承担。五、第一被申请人就以上款项支付及社保补缴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申请人韩亮、严福宁、刘博、
沈建萍的其他仲裁请求。你两单位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当地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当地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宁01民终140号

张敬培：

本院受理上诉人卜永忠与被上诉人银川市金凤区宏利建筑器材租
赁站，原审被告陈玉忠、张敬培建筑设备租赁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宁01民终140号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
分在本院西区二楼204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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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8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2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447,641,185.03元。其中：本金 312,516,350.94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135,124,834.09元，以上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月31日（其中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宁夏北方精工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破产日2019年6月1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
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建华高级中学（现更名为：银川外国
语实验高级中学。）

宁夏建华高级中学（现更名为：银川外国
语实验高级中学。）

宁夏圣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北方精工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灵武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23,000,000.00

174,000,000.00

39,998,386.41
30,000,000.00

23,999,596.99

15,109,049.96
6,409,317.58

312,516,350.94

债权本息

37,753,982.98

230,060,761.66

51,852,294.81
48,392,161.39

38,437,545.18

22,545,358.95
18,599,080.06
447,641,185.03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华夏电源有限公司、宁夏华城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银川力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刚、乔根
其、宁夏宁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李新华、银川凯隆钢结构有限公司、杨诚、
邵志勇、宁夏博泰隆石油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梁云、刘广斌、刘广武、杨丽霞、黎占虎、王海燕、宁夏建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北方彩新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邵海潮、司永鹏、杨利东、陈卿、马伟

备注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
因抵押人华城实业公司破产，破产管理人确认债权总额：38,519,
137.6元。其中：本金30,000,000元，利息8,519,137.6元，以上利
息计算至抵押人华城实业破产日2020年10月14日。

因抵押人华城实业公司破产，破产管理人确认债权总额：26,699,
700.33元。其中，本金:23,999,596.99元，利息:2,700,103.34元，以
上利息计算至抵押人华城实业破产日2020年10月14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19年6月10日

关于恒天嘉忆（宁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吸收合并的公告

恒天嘉忆（宁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1月12日召
开合伙会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被银川银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并方”）吸收合并，合并完
成后，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合并方承继。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合并双方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
凭有效债权凭证申报债权并行使权利，相应债务将由合并方承担。债权人申报债权
需现场进行，所需材料及方式可咨询联系人。

债权现场申报地址：宁夏省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239号国电英力特大厦B座19
楼。 联系人：王云。 电话：18209589796。

特此公告。
恒天嘉忆（宁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23年2月16日

公告
（2023）宁0121民初280号

杨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鹏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购房款 10万元及违约金 15960元（自 2013年 12月 3日起
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8月30日10万×万分
之 0.5×3192天=159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对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651,986,976.19元。其中：本金
270,533,036.36元，利息、罚息、违约金378,412,196.62元，垫付费用3,041,743.21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月31日（其中宁夏华城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破产日2020年10月14日，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2021年9月22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
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
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

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8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序

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
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123,533,036.36

100,000,000.00

47,000,000.00

0.00

270,533,036.36

债权合计

319,554,280.33

217,947,253.28

105,450,137.00

9,035,305.58

651,986,976.19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质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质押+保证

担保人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王宏伟、李刚、马东林、顾延太、徐彦文、李振
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佳奇石化实业有限公司、庆阳万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宁夏万和实业有限公司、万文、
孙阳、张琴、万庆、丁超、万凌云、孙梅、张洪斌、
万凌鹏、李瑞、苏全琪、慕占英、尤进勇、徐经慧、
万萍、胡耀军、万蓉、刘仲琴、万玉、肖建林、樊虹

备注

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债
权 本 金 为 ：92,395,
771.11 元。以上利息
计算至破产日 2020年
10月14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
日2020年10月14日

现更名为：宁夏万乘和
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与刘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已将其对本公告清单所列主体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债权）转让给刘
庆，债权所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刘庆。刘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通知下列未履行义务的债
务人及担保人，请立即向刘庆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担保责任（债务人及担保人若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等情况，相应
主体仍然应履行相应义务）。本公告所列本息截止日为 2020年 3月 31日，此后到归还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仍按国家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均为债务
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8709638698 联系地址：宁夏青铜峡市青铜峡镇三趟墩村三组OO4号D3-039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刘庆

2023年2月16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青铜峡市天赐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西夏天杰水泥有限公司

宁夏西夏水泥砼业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3,200,000.00

6,350,000.00

2,900,000.00
12,450,000.00

利息

431,411.13

864,979.87

159,272.68
1,455,663.68

罚息、复利

1,438,751.43

2,468,923.71

1,049,042.73
4,956,717.87

合计

5,070,162.56

9,683,903.58

4,108,315.41
18,862,381.55

担保情况

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李维齐、丁勇、李维齐、宁夏西夏天杰水泥有限公司

宁夏天奇集团宾馆有限公司、宁夏天奇集团宾馆有
限公司、李维齐、何春兰、青铜峡市天赐建材工贸有

限公司

宁夏西夏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青铜峡市天赐建材工
贸有限公司、李维齐、何春兰

公告
吴忠市利通区夜绽餐吧：

本委受理的马明梅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吴劳人仲
字（2022）30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为：
由你单位支付申请人工资3657.74元。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晖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信用代码：91640100MAC41P073P）
于 2023年 02月 15日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20日内来
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晖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注销公告
宁夏同心县梦学园教育咨询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24MA75YR8474），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20日内
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同心县梦学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公告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

经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
局批准，银川市金凤区审批服务管理
局审核同意，银川市金凤区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成立，特此公告。

地点：金凤区花样年华苑，联系
电话：18169007281。

2023年2月16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阳光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美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7214元；被告向
原告支付未付货款资金占用费7214元（以未付货款7214元为基
数，按照起诉时市场报价年利率3.7%为标准计算自2021年6月
1日至2022年4月30日），并主张至上述未付货款全部支付完毕
之日；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375号

王金龙：

原告王田军与被告林忠东、李廷华、戴玉琼、张显杰、宁夏建
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建业分公司、王金龙、宁夏至合置业有限公
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
（2022）宁0104民初11375号民事判决，因被告李廷华、张显杰不
服本判决，于 2023年 2月 14日提出上诉，要求：1.依法撤销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2）宁 0104民初 11375号民事判决书，发
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李廷华、张显杰不承担赔偿损失责任；2.本案
一、二审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1375号民事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4室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贾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又阊与被告贾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792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贾东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王又阊借款本金100000元，支
付利息 80990.68元，并按照年利率 15.4%承担自 2022年 7月 26日至
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42元，
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贾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六盘山聚鸿盛世嘉华饭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贵军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决被
告支付原告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24日工资共计7000元；二、请求判决被
告退还原告押金 300元；三、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节假日加班工资共共计
1931.03元（2022年 2月 1日至 2022年 2月 3日）；四、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未签
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9655.17元；五、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共计 3500元；六、请求判决被告为原告补交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2月社会
保险；七、请求判决劳动仲裁公告费500元由被告承担；八、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38号

刘玲会：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鲁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玲会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3年 11月至 2021年 11月
的采暖费 11294.6元，违约金 1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海林、易成：

本院受理原告张雪虹诉被告王海林、易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
借款及利息 4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10号

吴莉：

本院受理原告史天歌与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
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200000元，并支付违约
金40062.56元（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自2021
年 1月 1日暂计算至 2022年 11月 8日，持续主张至实际给付之
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4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龙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宋国新与被告徐伟红、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宁夏铭龙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民初 11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宋国新工程款 1536873元，并以欠付工程款 1536873元为
基数，支付自 2018年 10月 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 8月 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 8月 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被告宁夏铭龙置业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
1536873元的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工程款承担付款责任；驳回原告宋国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1296元，原告宋国新负担 548元，被告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负担 20748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